
公司創⽴或擴充若符合⽣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7條) (110年12⽉30⽇修正公布前⽣技
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6條)、促進⺠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40條)、獎勵⺠間參與交通建設

條例(第33條)及電影法(第7條)之規定，申請以股東投資抵減，抵減股東當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者，應取得公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股東投資抵減證明書，並於辦理當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附股東投資抵減證明書正本⼀併申請之。

為⿎勵⽣技醫藥公司之創⽴或擴充，營利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屬該⽣技醫藥公司發⾏之

股票，成為該公司記名股東達三年以上，且該⽣技醫藥公司未以該認股或應募⾦額，依

其他法律規定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或股東投資抵減者，得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百

分之⼆⼗限度內，⾃其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其每⼀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營利事業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百分之五⼗為限。

前項所定⽣技醫藥公司，屬從事第四條第⼀項第⼆款第⼆⽬業務者，以未上市、未上櫃

公司，或⾃設⽴登記⽇起未滿⼗年之上市、上櫃公司為限。

第⼀項營利事業如為創業投資事業，應由其營利事業股東按該創業投資事業依該項規定
原可抵減之⾦額，依其持有該創業投資事業股權⽐例計算可享投資抵減⾦額，⾃創業投

資事業成為該⽣技醫藥公司記名股東第四年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其每⼀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營利事業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

五⼗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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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項營利事業及前項創業投資事業適⽤股東投資抵減之要件、申請期限、申請程序、

施⾏期限、抵減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營利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參與重⼤公共建設之⺠間機構因創⽴或擴充⽽發⾏之記名股

票，其持有股票時間達四年以上者，得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百分之⼆⼗限度內，抵減

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不⾜抵減時，得在以後四年度內抵減之。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營利事業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百分之五⼗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額，不在此限。

第⼀項投資抵減之核定機關、申請期限、程序、施⾏期限、抵減率、補繳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個⼈或營利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本條例所獎勵之⺠間機構因創⽴或擴充⽽發⾏之記名

股票，其持有股票時間達⼆年以上者，得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百分之⼆⼗限度內，抵

減當年度應納綜合所得稅額或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不⾜抵減時，得在以後四年度

內抵減之。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個⼈或營利事業當年度應納綜合所
得稅額或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額，不在此限。

為獎勵投資製作國產電影⽚，營利事業⾃本法中華⺠國⼀百零四年五⽉⼆⼗⼆⽇修正之

條⽂施⾏之⽇起⼗年內，原始認股或應募達⼀定規模從事國產電影⽚製作之事業，因創

⽴或擴充⽽發⾏之記名股票，持有期間達三年以上者，得以其取得該股票價款之百分之
⼆⼗限度內，⾃當年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前項投資抵減稅額，其每⼀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營利事業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百分之五⼗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額，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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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項發⾏記名股票募集之資⾦及其⽀應⽤途，已依其他法規規定適⽤投資抵減或免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獎勵者，不得適⽤本條之獎勵。

第⼀項所稱達⼀定規模製作國產電影⽚之事業、投資抵減之適⽤範圍、抵減總額、核定
機關、申請期限、程序、抵減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擬

訂，報請⾏政院核定。


